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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自 治 区财政厅 

2019 年西藏自治区上地储备专项债券 

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19 年西藏自治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发行总额

共 7 亿元，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全部为新增债

券，期限为 5 年期，利息按年支付，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流通，债券到期后

一次性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 

拟发行的 2019 年西藏自治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概况 

债券名称 所属区域 项目数量 债券期限（年） 发行规模（亿元） 

2019 年西藏自治区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一期） 

拉萨市 5 5 3 

日喀则市 1 5 2 

山南市 3 5 2 

（二）发行方式 

2019 年西藏自治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通过公开

招标方式发行。西藏自治区财政厅于招标日通过财政部政府 



债券发行系统组织招投标工作，参与投标机构为 2019 年西

藏自治区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西

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2018 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债券发行

兑付办法＞的通知》、《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2018 年

西藏自治区政府债券招标发行规则＞的通知》、 《西藏自治

区财政厅关于发行 2019 年西藏自治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

期）有关事宜的通知》。 

（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2019 年西藏自治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发行金额 

7 亿元，期限为 S 年期，共涉及拉萨市、日喀则市、山南市 

3 个区域。 

信用评级情况 

经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2019 年西藏自

治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信用级别为 AAA 级。在 2019 

年西藏自治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西藏自治区财政

厅委托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全区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西藏自治区是我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在国家安

全、生态安全、战略资源储备、高原特色农产品、中华民族

特色文化保护等方面具有特殊重要性。同时，西藏自治区与

多国接壤，是我国西南边防的重要屏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2018 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为 1, 477. 63 亿元，尽管 



经济规模较小，但受益于国家特殊政策支持和区域资源、地

缘优势，西藏自治区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8-2018 年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4. 08%，其中 2018 年 GDP 

增速为 9.10%，高于全国水平 2. 50 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一。 

2018 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9. 80%，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3. 90 个百分点；同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97. 58 亿元， 

增速为 14. 20%，增速均居全国第一。整体看，2018 年，西

藏自治区经济规模仍较小，但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消费

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不断增强。 

西藏自治区将继续坚持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 

发挥西藏自治区的区位优势，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总体布

局的契机，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并落实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攻坚工程，发展产业脱贫。从区域产业规划的角度

来看，继续坚持“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 

的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产业强区富民工程，加强产业聚集、 

联动、融合，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向“高起点、规模化、长链

条”方向发展，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市场竞争力的品

牌。第一产业发展方面，加快建设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着

力推进高原特色农牧业上水平，立足农牧业资源享赋，优化

结构和布局，推进农牧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

和集约化，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加快农牧业现代化进程，打造重要的高原特色 



农产品基地；第二产业发展方面，支持比较优势明显、市场

前景广阔、符合政策导向的产业做大做强，加快资源优势向

经济优势转化，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主要体现在：加快建设

清洁能源基地，培育壮大天然饮用水产业，改造提升民族手

工业，创新发展藏药产业，有序发展新型建材和矿产业，推

进“西电东送”接续基地建设；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做强做

精旅游业，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发挥旅

游业的带动作用，积极发展文化、金融、商贸物流业，提高

生活性服务业便利化和品质化，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一、二

产业的支撑作用，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蓬勃发展。 

四、西藏自治区经济、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 

一、地方经济状况 

2016-2018 年经济基本状况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150.07 1310. 63 1477. 63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10. 00 10. 00 9. 10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104. 98 122. 80 130. 25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429, 92 514. 51 628. 37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615. 17 673. 32 719. 01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9. 1 9. 4 8. 8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37. 4 39. 2 42. 54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53.5 51. 4 48. 66 

全部工业增加值（亿元） 88. 69 103. 02 103. 42 

进出口总额（亿元） 51. 68 58. 85 47. 52 

出口额（亿元） 31. 24 29. 5 28. 57 

进口额（亿元） 20. 44 29. 35 18. 9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459. 41 523. 32 597. 58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7802 30671 33797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9094 10330 11450 

备注：以上涉及 2018 年的经济基本状况数据取数西藏统计调查月报 



二、财政收支状况（亿元） 

（近三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5. 99 185. 83 230. 3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87. 97 1681. 91 1970. 68 

上级补助收入 1369. 25 1510, 76 1732. 58（结算前） 

（近三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政府性基金收入 50. 76 73. 27 89. 14 

政府性基金支出 56.55 86. 37 109. 79 

（近三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 57 3. 14 4. 07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 12 2.28 2. 66 

三、地方政府债务状况（亿元） 

截至 2018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34. 79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98. 3 

资料来源：西藏统计调查信息网；2018 年度全区经济运行情况；西藏自治区 2016-2 017 年财政决算表；

西藏统计调查月报；西藏自治区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等。 

五、地方政府性债务状况 

（一）西藏自治区政府性债务情况 

2018 年国务院核定的西藏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198. 30 亿元，截至 2018 年末，西藏自治区政府债务余额 

134.79 亿元，低于国务院核定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西藏自治区政府主要债务指标表现方面： (1)2018 年

末西藏自治区政府债券余额 134.79 亿元（一般债券余额 

100.88 亿元、专项债券余额 33. 91 亿元），在政府债务余额

中占比 100%; (2）西藏自治区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土地储备 

项目、农林水利建设、公路建设和市政建设项目，形成的债

务分别为 29. 74 亿元、26. 80 亿元、18. 96 亿元和 17.65 亿

元，资产较为优质，可产生一定规模的经营性收入，可在一

定程度上保障相关债务的偿还； (3)2019-2023 年西藏自治 



区政府每年偿还的债务分别为 11.4 亿元、19. 08 亿元、18. 01 

亿元、20. 26 亿元和 21. 89 亿元，占比分别为 8. 46%、14. 16%. 

13. 36%、 15. 03％和 16. 24%，集中偿付压力不大，债务期限结

构合理。 

整体看来，政府部门和机构是西藏自治区政府性债务的 

主要举债主体，主要集中在自治区本级和地（市）本级，自

治区整体债务规模很小；西藏自治区全口径债务率很低，远

低于国际警戒线范围。未来，作为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中

的战略桥头堡，和对接“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

重要一环，自治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将继续推进，预计政府

性债务规模将缓和增长，但债务率仍将很低。 

（二）西藏自治区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措施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政府债务管理工作，始终把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摆在突出位置，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切实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在政府债务问题上，严格按照中央要求，严堵违法违规举债

融资的“后门”，决不允许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上新项目、 

铺新摊子。 

一是健全政府债务管理体系。建立了“统一领导、分级

负责、共同监管”和“借、用、还”相统一的管理机制，规

范了政府性债务的举债、偿债程序，完善了债务管理的相关

工作流程。同时，印发了《西藏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 



开办法实施细则》等配套制度，逐步建立严密、规范、完整

的债务管理制度体系。 

二是建立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自治区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工作，要求全区各级各

部门一定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作

为一项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立了政府性债务风险

预警机制，以负债率、总债务率、逾期债务率、偿债率等指

标为重点，对全区政府性债务的规模、结构及安全性进行动

态监测和评估，对债务高风险地区进行风险预警及通报，并

督促该地区严控新增债务，加大偿债力度，逐步降低债务风

险，确保全区政府性债务规模适度、风险可控。 

三是严格实施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按照《财政部关于对

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要求，依法履行政

府债务限额审批程序，新增债务需经自治区政府同意后，报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四是构建责任落实机制。自治区人民政府将防范化解本

地区隐性债务风险列入年度重点督查事项，各级审计部门负

责依法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监督；自治区人大及其常

委会加强对自治区本级和各地（市）政府举债融资规模、结

构、用途等的审查监督，防止政府在预算之外举债融资，要

求各级财政部门每半年向本级人大书面报告政府债务的管

理情况；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纳入全区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绩 



效考核，将债务率等债务风险指标以及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化解隐性债务存量情况纳入考核体系，防止出现“新官不理

旧账”、“吃子孙饭”等问题；实行问责制，坚持党政同责， 

明确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化解

隐性债务存量的第一责任人。按照谁举债、谁负责的原则， 

实行穿透管理。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2019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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